
厦门 漳州 泉州 高新项目申报 认定条件和办法

产品名称 厦门 漳州 泉州 高新项目申报 认定条件和办法

公司名称 财税达（厦门）财税咨询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988号19E室之十五（注册地
址）

联系电话 17750001009 17750001009

产品详情

厦门 高新项目申报 认定条件和办法

条为实施火炬计划，发展厦门市高新技术产业

第二条厦门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包括厦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按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厦门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是厦门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的主管机关、负责本办法的



实施，组织审批认定工作。开发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也可由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协助

办理报批手续。

第四条划定高新技术范围如下:

(1)微电子科学和电子信息技术;

(2)空间科学和航空技术;

(3)光电子科学和光机电一体化技术;

(4)生命科学和生物工程技术;

(5)材料科学和新技术材料;

(6)能源科学和新能源、高效节能技术;

(7)地球科学和海洋工程技术;



(8)基本物质科学和辐射技术;

(9)生态科学和环境保护技术;

(10)医药科学和生物医学工程;

(11)其他在传统产业基础上应用的新工艺、新技术。

随着高新技术的不断发展，本高新技术范围将根据国家科委发布的有关文件进行补充和修

订。

第五条高新技术企业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经济实体。高新技术企业必须具备下列各项

条件:

(1)从事本规定第四条范围内一种或多种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和经营业



务。单纯商业经营除外;

(2)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3)企业的负责人是熟悉本企业产品研究、开发、生产和经营的科技人员，并且是本企业

的专职人员;

(4)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的30%以上;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研究、开

发的科技人员应占企业职工总数的10%以上。

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生产或服务的劳动密集型高新技术企业，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

占企业职工总数20%以上;

(5)有十万元以上资金，并有与其业务规模相适应的经营场所和设施;

(6)用于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研究、开发的经费应占企业每年总收入的3%以上;



(7)高新技术企业的总收入，一般由技术性收入、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一般技术产品产值

和技术性相关贸易组成。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性收入与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的总和应占本企

业当年总收入的50%以上;

技术性收入是指由高新技术企业进行的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入股、技术服务、技术

培训、技术工程设计和承包、技术出口、引进技术消化吸收以及中试产品的收入。

(8)有明确的企业章程和严格的技术、财务等管理制度;

(9)企业经营期十年以上。

第六条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须由企业向市科委提出申请(开发区内企业也可由管委会办

公室代为申请)，由科委审定批准，并发给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第七条市科委每年按照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条件，组织对高新技术企业进行考核。不符合

上述条件的企业，由市科委收回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不得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各项政策。

开发区内高新技术企业由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进行考核，考核结果报市科委。

第八条列为高新技术产品的期限一般为五年以内，技术周期较长的高新技术产品经批准可

延长至七年。

第九条高新技术企业变更经营范围、合并、分立、转业、迁移或歇业的，须经市科委审批

，并向工商、税务等部门办理相应的登记。开发区内高新技术企业，须经开发区管委会办

公室审批，报告市科委，并向工商、税务等部门办理相应登记。

福建省鑫鼎汇企业服务中心总部位于厦门，下属厦门高新项目申报中心，具有十年高新申

报经验的人才队伍，已为上百家客户提供了厦门市高新技术企业及科技项目申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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